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类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号：

作  品  登  记  表

国家版权局制

1994年12月

	专

有

使

用

者

情

况
	名称
	
	地址
	
	邮编
	

	
	使用方式
	
	使用期限
	

	
	联 系 人
	
	电话
	

	代

理

者
	姓名
	
	地址
	

	
	邮编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提

交

文

件

清

单
	□申请书              □表明著作权人身份的证明

□代理人委托书           (如:继承人应出示继承人身份证明)

□作品说明书          □专有权许可使用合同

□合作者委托书        □委托作品的委托合同

□权利保证书　　　　　　(注明排名顺序)

	申请者或代理者签字(盖章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承办人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审批

意见
	(公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①作者一年内在报纸、期刊上发表的一组作品可以进行统一登记,交纳一次登记费.

②对同一作品可以进行补充登记,但只能增补而不能变更原来的内容,并应重新缴纳费用。

	作品名称
	
	作品类别
	

	署名
	
	□本人姓名   □别名   □不具名


	完成日期
	
	是否发表
	
	首发日期和地点
	

	曾发表于何种丛书、选集、期刊
	名称
	
	发表日期
	

	
	期（卷、册）、页数
	

	演绎形式
	□改编  □翻译   □汇编   □整理   □注释   □其他

	原作品名称
	
	原登记号
	

	作品创作

完成形式
	□单独创作      □委托创作      □其他

□合作创作      □职务创作

	作

者

情

况
	姓名

（名称）
	国籍及

地 址
	出生

日期
	死亡

日期
	证件

号码
	邮政编码
	联系人
	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其他

著作

权人

情况


	姓名（名称）
	国籍及地址
	证件号
	邮政编号
	联系人
	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作品登记表填表说明

一、“专有使用者情况” 一栏：有专有使用者填写；

二、“代理者”一栏：有代理者填写，无代理者不需填写；

三、“作品类别”一栏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章第三条分为：

1、文字作品；

2、口述作品；

3、音乐、戏剧、曲艺、舞蹈、杂技艺术作品；

4、美术、建筑作品；

5、摄影作品；

6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；

7、工程设计图、产品设计图、地图、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；

8、计算机软件；

9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。

